海南省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退休时加发

退休费或基本养老金申请审核表

                                   证件编号：

	申请人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现居住地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办理退休时间
	

	申请人配偶姓名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
	
	户口所在地
	

	子女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口所在地
	

	单居

位委

审会

查或

意所

见在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

县

区

人

口

计

生

委

审

核

意

见
	委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生乡

办镇

审街

查道

意计

见
	计生办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应提供夫妻双方及子女户口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备查、复印件附审核表后。

2、申请人无子女的，子女基本情况可不填写。

3、审查、审核意见一栏须注明申请人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只合法收养一个子女或独生子女死亡现无子女或无子女。

4、此表一式两份，市县区人口计生委和社会保障部门各存一份。

